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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四之一】 
 

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同時辦理就學減免且貸款學生註冊流程圖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
完成註冊 

攜帶列印出就學貸款申請/撥款通知書(一式三份)與相關「應備文

件」(請參閱【附件五之一】就學貸款辦理摘要第肆點，於 114 年 9

月 9 日以前至臺灣銀行辦理對保。 

114 年 8 月 1 日後收到學校新生資料袋，請至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

網站 

https://sloan.bot.com.tw/customer/login/SLoanLogin.action 

註：就學貸款金額須扣除「就學減免」的金額。 

請至校網 https://www2.vnu.edu.tw/edata/pay.htm 的 

「申辦就學減免資訊」點選『申辦就學減免摘要』。 

於 114 年 9 月 8 日到 114 年 9 月 10 日將臺灣銀行對

完保之就學貸款申請/撥款通知書第二聯繳交至活動

中心ㄧ樓 I101 視訊多媒體教室。(有加貸校外住宿

費者，租賃契約影本亦需一併繳交) 


